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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共教育向困难群体倾斜

近年来，北京市逐步加大教育投入，以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健康发

展，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并突出向困难群体倾斜，不断完善各教

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资助体系，开辟了一条绿色求学通道。

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贫困学生实行了“三免一补”。对10个

远郊区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城近郊区“低保户”学生免交杂费；对

低保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特教学校就读的学生及 10个远郊区县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有本市农村户籍的学生免交教科书费；对进

京务工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免收借读费；对有本市农村户籍的山区

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残疾学生（含随班就读）、工读学校学生每

人每年提供300元助学补助；对10个远郊区县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中农

村户籍的住宿生、工读学校的住宿生、城乡低保家庭的住宿生免交寄

宿费，每人每月发放 100元伙食补助。截止2006年底，全市累计投入

9.4亿元，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各项减免政策补助。

2005年起，实施普通高中人民助学制度。在国家举办的普通高

中、特殊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享受人民助学金。其

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乡低保家庭学生享受甲等人民助学金，

即每人每月 100元，并免交学费，寄宿学生免收住宿费；家庭经济情

况略高于享受甲等人民助学金范围的学生享受乙等人民助学金，每人

每月60元。

2006年起，设立中等职业学校助学金。分为甲、乙两个等级及临

时性困难补助三种形式：持有“北京市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金领取证”的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和革命烈士子女、孤儿等享受社会

优抚待遇的学生享受甲等助学金，免交学费（最高免2200元），每人

每年可获得生活、学习补助1000元；其他不能享受低保但家庭经济确

实困难的，由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补助；因突发事件

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享受每人 3000元的一次性临时困难补助。

（于洁）

江西省：财政收入实现“开门红”

2007年 1 月，江西省实现财政总收入 59.56亿元，同比增长

34.59%，地方财政收入实现 34.22亿元，同比增长30.89%，增幅双

双超过 30%，实现“开门红”。

受去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拉动，今年首月江西省税收收入增势

迅猛，共完成52.96亿元，增幅达到40.45%，其中，企业所得税增长

72.8% ，增值税增长 57.31%。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到

88.9%，比去年同期提高 3.7个百分点。各地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是

财政增收的又一“亮点”。11个设区市中有 8个首月地方财政收入增

幅超过 30%，其中九江市、抚州市增幅超过40%。  （万丰  谢宗博）

青海省：加强资金监管取得积极成效

2006年，青海省财政加强资金监管，狠抓增收节支工作，各项财

政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一是创新财政监督机制。探索建立对州县财政

管理的奖惩制度；建立“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专项资金监督

管理、财务总监和生态移民土地购置费等管理制度；加强各类涉农补

贴资金管理，建立综合补贴“一卡通”发放机制；实施农业综合开发

项目工程监理省级招标委派和专家封闭评审论证制，利用信息网络加

强对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监测，强化农发项目和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

监管。二是进一步扩大财政专项支出绩效监督范围。全省共选择了81

个项目进行财政专项绩效监督试点，比上年增加项目 53个，涉及资

金近3亿元。三是加大对专项资金的检查力度。重点对财政支农扶贫、

社会保障、省对下转移支付等项目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监督检

查。四是发挥财政投资评审作用，评审范围和领域进一步拓宽，全年

审减和节约资金1.3亿元。五是在完成管办分离的基础上，进一步规

范政府采购行为，实施了全省联动、协议供货制度，全年完成采购计

划5.35亿元，比上年增长62%，节约资金3100万元。  （刘怀文）

新疆：大力解决农牧民安全饮水问题

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一五”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已

编制完成，并通过了国家的审查。“十一五”期间，新疆在国家的支

持下将投资 16亿元，彻底解决饮水不安全问题。目前，新疆已解决

了900多万农牧民的饮水困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完成了近300项

集中供水工程，让居住在生态环境恶劣地带的近百万团场职工摆脱了

“水荒”。2007年，新疆将投资2.7亿元用于农牧区饮水工程建设，预

计有60万农牧民能吃上“放心水”。  （本刊通讯员）

山西浮山：农业综合开发成效显著

山西省浮山县财政部门始终把改善农业基础条件、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作为农业综合开发的首要任务和投入重点，三年来累计完成

总投资 1200多万元，涉及 2个乡（镇）16个村委会。完成中低产田

改造 1.85万亩、改良土壤 1.35万亩、造林 3400亩及节水示范项目

1.2万亩；新修防渗渠道 12公里、铺设地下节水管道78公里，新增

和改善灌溉面积1.5万亩，架输变电线路8.1公里、修机耕路24.9公

里，新增机耕面积 1.8万亩。项目区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047

元，比2004年的 2134元增加1913元。  （郭中  陈强  段朝辉）

江苏淮阴：“公务用车”亮明身份

为了规范公务用车，防止公车私用，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

为全区644辆公务用车统一贴上“淮阴公务车”标识，公开标明身份，

接受群众监督。区纪检监察部门还加强对各单位交通费用的管理，定

期组织明察暗访，对故意遮挡、撕毁标识的，责令及时补贴；对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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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用的，一经发现，一律公开曝光，同时给予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

追究纪律责任。  （马冬梅  隽国）

浙江永康：扶持种桑养蚕 发展效益农业

浙江省永康市近日设立财政专项资金，对全市范围内水源保护

区、山区抛荒地等适宜区域连片种桑养蚕的村进行扶持：新种植和扩

大种植的桑园每株桑苗补贴0.30元；普通蚕种每张补贴30元，雄蚕、

彩色茧等新型蚕种每张补贴50元；建设连栋大棚补助90元/平方米，

一般大棚4000元 / 亩。此外，对同时符合下列两项以上条件的蚕桑

专业村给予 1至3万元奖励：桑园面积200亩以上并管理成林；养蚕

户数占全村总户数25%以上；年饲养量100张以上，全年平均每张产

蚕40公斤以上；全村平均亩桑产蚕 80公斤以上。还将每年选择3至

5个具有一定种养规模、管理水平先进、对周边农户示范带动作用明

显的蚕桑大户给予奖励。  （应建武）

福建龙海：财政扶持就业再就业

2006年，福建省龙海市按照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要求，大力落实

各项就业再就业政策，促进了就业增长和社会的和谐。共拨付劳动就

业资金342万元，确保各项就业和再就业优惠政策全面落实。全市实

现新增就业人数7949人，扶助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1745人。拨

付 29万元，开展各种类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115期计

5044人，开展职业技能鉴定27期计1575人，实现转移就业9024人，

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拨付再就业培训资金 31万元，支持

劳动部门举办培训班45期，为 1841名下岗失业人员转业转岗和再就

业提供免费培训。支付社会保险补助53万元，接续社保关系服务1100

人；拨付职业介绍补贴71万元，为964名失业人员的就业提供免费职

业介绍。2006年纳入失业保险单位784户，职工22928人，征收基金

入库542.3万元；为45家企业689名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按时足额发

放失业救济金293.2万元，及时拨付到位经济关系补偿金60万元。为

鼓励部队退伍士官自主择业，财政预算拨付资金43.5万元，对48名

自主择业的退伍士兵和士官给予一次性经济资助。  （本刊通讯员）

湖北赤壁：政府采购治贿显成效

日前，在湖北省咸宁市组织的 2006年度政府采购治理商业贿赂

工作的检查评比中，赤壁市财政局名列全市之首。2006年以来，该局

把政府采购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从源头上防范商业贿赂行为的发

生，实行了重大工程招标采购制度、商业贿赂通报制度、采购跟踪监

督制度，规范了政府采购运作程序和操作行为，提高了政府采购的透

明度和公平度。全年共完成采购任务243次，实际支付采购资金5406

万元，比上年增加2874万元，同比增长113%，比预算金额6008万元

节约602万元，节约率 10%。  （方强）

湖南祁阳：财政着力构建“民心工程”

近年来，湖南省祁阳县财政局坚持以民为本、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公共财政理念，加大了财政对民生、民心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

力度。一是投资2000余万元构筑县城防洪排渍工程，解除了临江3万

多居民常受湘江洪水威胁之患；二是投资200余万元打通县城旧城区

四条“断头路”，并实现了水、电、讯畅通，方便了居民生活；三是

筹资800万元改建扩建了县城的给水和管网工程，解决了居民时常闹

“水荒”的问题；四是投资800万元实现了县城的绿化、美化、亮化；

五是投资300万元修建了一个多功能市民休闲广场，为市民提供了健

身休闲场所。  （彭熙罡）

陕西宝鸡：公共财政温暖银发老人

从2007年开始到2010年，陕西省宝鸡市财政将每年安排1000万

元专项资金用于发展养老服务事业，重点对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社区

养老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组织实行扶持，给老年人提供福利优惠。各

县区还将按60岁以上老年人人数，每年人均 10 0元的标准安排专

项资金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事业。2007年首先在市辖金台、渭滨区

各选择10个，陈仓区选择5个基础条件较好的社区建设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2008年将在各县区扩大试点面，2010年前在全市所有社区逐步

建立起养老服务中心。

在今后一段时期，宝鸡市在进一步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过程中，逐步建立失地农民

等养老保险，使农村60岁以上的双女户或独生子女户老人每年能够

获得600元的养老金。同时，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等

多种方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鼓励、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建适宜老

年人集中居住、生活和康复的老年公寓、养老院、敬老院和爱心护理

院。对养老服务机构安置城市“三无”对象、低保对象和生活困难老

年人，政府将给予补贴；对居家养老的特殊困难老年人、空巢老人将

实施援助服务；对社会力量新建的养老机构，经民政部门会同老龄委

验收合格后，由市政府按床位给予补助。  （张力洁  袁军平）

甘肃金塔：构建社会保障安全网

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网，2006年，甘肃省金塔县积极增加对各项

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力度：一是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

年共发放保障金340万元，保障线标准比 2005年月人均 157元提高

10%；月人均补差由2005年人均60元提高到 80元。二是实施农村医

疗救助，共确定农村医疗救助对象943户、2449人，县财政预算列入

医疗救助资金 11 万元，并为救助对象缴纳合作医疗基金 7.35万元，

向五保户发放门诊医疗费3.05万元。三是完成了全县五保供养对象摸

底排查和审核确定工作，已确定符合五保条件的对象289户、4784人。

四是启动了自然灾害救灾应急预案和春荒救助方案，共下拨救灾款56

万元，救济1233户、3670人，并为 70户特困灾民救助化肥6吨，地

膜 150公斤。五是着力解决退伍军人遗留问题，多方筹措资金220多

万元，采取扶持就业、自谋职业等方式，解决了大部分退伍军人的就

业问题。  （王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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